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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社会保险经办岗位分类》
国家标准修订说明

一、任务来源

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标准体系（2020年版）》和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年度标准制修订计划安排，本标准

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出，全国社会保险标准化技术

委员会（SAC/TC474)归口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

险事业管理中心、江西省社会保险管理中心、河北省社会

保险事业服务中心、山西省工伤保险管理服务中心、内蒙

古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、辽宁省社会保险事业服

务中心、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、甘肃省社会保险

事业中心、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、浙江舟

山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、山东省青岛市社会保险事业

中心、湖北省襄阳市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局、广西壮族自治

区玉林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、四川省成都市社会保险

事业管理局、陕西省延安市养老保险经办处、新疆维吾尔

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社会保险中心、浙江省仙居县就业服务

中心、山东省泗水县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等18家单位联合修

订。本标准是推荐性国家标准，计划号为20231820-T-317，

是我国社会保险标准体系建设中的管理标准之一。

二、修订背景、目的和意义

随着社会保险经办由专管员制模式向综合柜员制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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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转变、医保职能从人社部门分离、社会保险统筹层次的

提高、社会保险费征收“统模式”等新形势，GB/T 35616-

2017《社会保险经办岗位分类》的很多内容已无法适应当

前形势下的社会保险经办工作，亟需对其进行修改、完善

和补充，以满足未来社会保险经办的需要。

社会保险经办岗位分类是社会保险业务经办的前提基

础，也是构建全国一体的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服务体系的重

要环节。社会保险经办岗位分类是通过规范社会保险经办

岗位的基本要求、社会保险经办岗位分类依据、经办服务

类、职能管理类、风险控制类三大类及细分要求，规范、

引导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岗位分类及设置。

本次《社会保险经办岗位分类》的修订是为了适应社

会保险经办服务新形势新要求，进一步规范经办岗位权限

管理，防范化解经办风险，提高协同运行效率，提升经办

服务水平，维护社会保险基金安全，促进社会保险事业高

质量发展。

三、修订原则

（一）规范性

严格按照 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

结构和起草规则（GB/T1.1-2020）》给出的规则起草，以社

会保险经办服务现有政策和法规为框架，严格遵照《社会

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岗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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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限管理办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审计办法》《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数据中心应用系统安全管理规范（试行）》等法

律法规规定，吸取了全国各地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先

进经验，用标准的语言和格式，对社会保险经办岗位分类

的基本要求进行规范阐述，对社会保险经办岗位层级和岗

位类别进行了科学划分，对具体岗位进行合理设置。

（二）兼容性

基于社会保险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，考虑各统筹地区

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、各险种统筹层次不一致等实际情

况，在修订过程中深入开展调研，充分考虑不同地区、层

级经办管理模式的差异性，广泛征求各地各级社会保险经

办机构的意见建议，务求做到岗位分类科学、合理、兼

容、可操作，并为各地根据工作实际对标准进行扩延和细

化留足空间。

（三）前瞻性

充分考虑社会保险工作的现实需求和未来的发展趋

势，借鉴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，增加了综合柜员岗位、业

务账务管理岗位、权益柜员岗位、信息披露岗位、职业年

金管理岗位、经办审计岗位等前瞻性工作岗位，同时，保

持标准的开放性和可扩充性，经办服务类岗位兼容所有险

种，体现了标准的前瞻性、引导性，有助于社保经办标准

体系的持续完善，满足未来社会保险事业的发展需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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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修订过程

《社会保险经办岗位分类》国家标准修订工作于2023年

3月正式启动。工作组严格遵循修订原则，注重加强成员单

位间的沟通交流，注重与整个社会保险标准体系的协调一

致。目前主要修订工作包括以下几个阶段：

第一阶段：准备阶段，确定标准修订框架（2023年3月

下旬～5月中旬）。组织编写人员学习国家标准的编写规

范、调研本地区社会保险经办岗位分类情况、分析社会保

险经办岗位分类的当前模式与发展方向、拟定《社会保险

经办岗位分类》总体框架。5月17日—19日，在江西省井冈

山市召开第一次工作组会议，确定标准修订总体框架，明

确了本次修订的工作方案和各单位工作任务、完成时限与

具体要求。

第二阶段：分工编写阶段，形成讨论稿（2023年5月下

旬～7月）。根据编写框架，在准确界定标准适用范围，明

确主要内容的基础上，16个成员单位分成4个工作组开展标

准修订工作。5月20日—6月3日第一组（成都、宁夏、襄

阳、延安）完成标准框架逻辑关系再次梳理；6月4日—17

日第二组（河北、辽宁、舟山、玉林）完成工作组草稿

（一稿）；6月18日—7月1日第三组（青岛、内蒙古、乌鲁

木齐、泗水）完成工作组草稿（二稿）和标准修订对照表

（一稿）；7月2日—15日第四组（甘肃、上海、山西、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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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）完成工作组草稿（三稿）和标准修订对照表（二

稿）。在分工编写的每一个阶段，牵头单位密切联系各工

作组，了解进度、掌握情况、剖析问题、确定修订过程中

的重点与难点，及时征求成员单位意见后修改完善。6月19

日至21日，在山东省青岛市召开第二次工作组会议，进行

集中讨论。7月28日，在宁夏银川召开社保标准体系集中研

讨会，工作组草稿（三稿）征求与会专家意见，根据专家

意见建议，借鉴其他省市的先进经验，进行修改完善，形

成标准讨论稿。

第三阶段：修改完善阶段，形成征求意见稿（2023年8

月-2024年4月）。2023年8月2日至4日，在甘肃省张掖市召

开第三次工作组会议，按照标准应用问题，对《社会保险

经办岗位分类》讨论稿、《社会保险经办岗位分类》国标

修订对照表进行集中讨论修改后，各工作组成员与本地实

际结合进行再次讨论修改，并经标准化专家审核修改，形

成较为成熟的标准文本征求意见稿及修订说明。

五、修订内容

（一）范围

简要概括标准的主要内容和所适用的领域。

（二）规范性引用文件

增加规范性引用文件：

GB/T 18894 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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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B/T 34276 社会保险咨询服务规范；

GB/T 34414 社会保险经办绩效评价；

GB/T 35619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稽核业务规范；

LD/T 02-2021 社会保险服务综合柜员制实施指南；

LD/T 05-2022 社会保险经办内部控制规范。

（三）术语和定义

1.将“社会保险经办岗位”的中英文定义进一步规范完

善，将“职位”改为“岗位”；

2.将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基层公共服务平台”的中英文

定义进一步规范完善。

（四）基本要求

1.将“依法分类和管理”修改为“合理分类”，内容修改为

“应按照权责对应、政事分开、安全规范原则，合理划分社

会保险经办岗位类别。”

2.将“科学高效”修改为“科学设岗”，内容修改为“应按

照制衡与效率兼顾原则设置各类经办岗位，提供统一、规

范、标准、高效的经办管理服务。”

3.在保留2017年版基本要求“方便可及”基础上，将具体

内容修改为“社会保险经办岗位设置应便于参保单位和参保

人等服务对象获取社会保险服务。”

（五）社会保险经办岗位分类依据

考虑上下文之间的对应关系及各级经办机构工作实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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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行性，删除原标准中“5社会保险经办岗位层级”“6社会保

险经办岗位类别”，新增“5 社会保险经办岗位分类依据”，

依据综合柜员制模式和业务经办属性，立足于高效、便捷

地提供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服务，将社会保险经办岗位分为

“经办服务”“职能管理”“风险控制”三大类。

（六）岗位分类

整体由原来的4个一级岗位分类、12个二级岗位分类、

13个三级岗位分类调整为3个一级岗位分类、18个二级岗位

分类，层次更加清晰，分类更加合理。各岗位分类主要修

订的内容如下：

1.经办服务类：将2017年版中7.1综合服务业务岗位、

7.2待遇核定支付岗位、7.5机关事业养老保险经办岗位、7.9

咨询服务岗位、8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岗

位的内容，按照综合柜员模式进行整合；2017年版中7.2.3

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待遇核定支付岗位、7.2.6生育保

险待遇核定支付岗位、7.6.6定点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管理

服务岗位，因涉及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的内容，该职能由

于机构改革，已划转至医疗保障局管理，因此进行删减；

调整后新增“6.经办服务类”，包括但不限于咨询引导、综合

柜员、业务审核、业务账务管理、权益柜员等岗位。

2.职能管理类：将2017年版中7.6专业技术岗位、7.7社

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岗位、7.8社会保险标准化管理岗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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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10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岗位、7.11社会保障卡管

理岗位、9社会保险服务相关机构管理岗位、10社会保险经

办绩效评估岗位的部分内容，调整为“7.职能管理类”，包括

但不限于社会保险基金财务、数据管理、信息化管理、职

业年金管理、社会保障卡管理、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

服务、社会保险服务相关机构管理、社会保险标准化管

理、社会保险档案管理、社会保险经办绩效评价等岗位。

3.风险控制类：将2017年版中7.3监督检查岗位、7.4内

部管理岗位、7.12社会保险基金反欺诈岗位的部分内容整合

为“8.风险控制类”，包括但不限于核查岗位、内部控制岗

位、经办审计岗位。

六、关键技术问题的处理

（一）岗位分类的处理

社会保险经办岗位分类的前提是统一业务经办模式，

根据多数地方“前台综合受理、后台分级审核、业务财务一

体、社保银行直通、风控全程跟进、档案电子化辅助”的受

理、审核相结合模式，从业务经办角度出发，结合信息系

统，把社会保险经办岗位分为三大类。一是“经办服务类”，

采取的是综合柜员模式，综合柜员制符合全国大多数经办

机构工作岗位的实际情况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，能够适应

未来一段时间社会保险业务和标准化建设工作需要，有利

于提高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服务质量和经办管理水平，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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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办模式的基础出发，提升服务效能；二是“职能管理类”，

岗位从基金财务、数据管理、信息系统、职业年金、社会

保障卡、社会化管理、服务机构管理、标准化建设、档案

管理、绩效评价的内部管理角度，对管理岗位的分类进一

步细化，形成了社会保险全业务流程的闭环管理，有利于

社会保险业务的持续改进和完善；三是“风险控制类”，分为

社会保险核查岗位、内部控制岗位、经办审计岗位，突出

了风险防控的重要性，建立健全社会保险业务经办风险防

控体系，完善了内部审计职能，从事前预防、事中管控、

事后监督开展风险管理工作，确保内部控制工作岗位形成

闭环，推动社会保险工作高质量发展。

（二）不同层级岗位设置的处理

由于不同层级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职能和工作重点

不同，岗位设置也会不同。如县（市、区、旗）一级社会

保险经办管理机构，其主要职责是提供社会保险经办服

务，故此类岗位应细分和加强，而专业的社会保险运行分

析则不是其主业。再如，基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

务平台，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公共服务岗位，社会保险业务

只是众多业务中的一项，并不要求设置专门的、种类齐全

的岗位。因此，本次修订在每一类岗位前用“应”“宜”“可”进

行界定，“应”是应该、只准许，“宜”是推荐、建议，“可”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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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、允许，强制性程度由强至弱，便于不同层级的社会

保险经办机构按照职能和工作重点设置不同的岗位。

（三）人员与岗位分类的处理

社会保险岗位分类原则上应有利于社会保险业务的经

办，因而经办服务类岗位按照综合柜员制的业务流程设

置。但除此之外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职能不仅限于社会

保险业务本身，还肩负职能管理和风险控制职能，因此，

还应包括职能管理和风险控制两类岗位。社会保险业务与

岗位分别根据业务种类和岗位职责来划分，岗位设置建立

在有利于业务经办流畅、安全的基础上，宜简则简，宜繁

则繁，并非所有的人员与岗位都一一对应。有些是“多人一

岗”，即多个经办人员归属一个岗位，如业务审核岗位，可

分别由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不同的人员经办；

有些是“一人多岗”，即一个人可以同时兼任多个可相容岗

位，如咨询引导岗位的人员可同时兼任权益柜员岗位等。

七、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，在制定过程及将来的贯彻

实施中均服从国家现行的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。

八、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

为了强化标准实施效果，本标准发布实施后，建议各

地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宣贯：一是举行宣贯培训。讲解标

准制定思路及标准内容，做好标准的宣传普及工作，提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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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办人员标准化水平和意识。二是出台实施细则。结合工

作实际进一步出台细化的地方标准或地方性文件，提出社

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具体岗位及设置，明确经办岗位职责、

权限和服务要求，切实发挥本项国家标准的顶层指导、带

动、规范作用。三是加强标准应用。坚持以标准应用引领

社会保险岗位分类及设置，在岗位设置、调整过程中积极

推动标准的贯彻实施，确保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工作有序开

展，为参保单位和个人提供优质、高效、便捷的服务。


